黄南藏族自治州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管理，合理配置烟草市场资源，更加规范烟草制品零售市场秩序，保护烟草制品经营者、消费者和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烟草专卖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结合黄南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黄南州）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黄南州行政区域范围内烟草制品零售点的设置与管理。适用于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申请、审查、决定等。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烟草制品零售点（以下简称零售点）是指经申请人申请，依法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经营场所。
第四条  本辖区内（含城镇、农村、农牧区）零售点布局设置遵循依法依规，合理配置，公开、公平、公正，服务社会，动态平衡以及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原则。

第二章  合理化布局标准

第五条  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标准：
（一）县府（含县级市）所在地城镇内主要街道。零售点之间的距离，应当不少于20米，且各街道卷烟零售点应当以街道总长单侧每200米不超过4户的比例设置。
主要街道指政府部门规划内，已正式命名，设置有交通标识的道路及干线。
（二）各乡镇街道及公路（国道、省道）沿线街道。卷烟零售点设置以街道总长单侧每400米不超过5户的比例设置。且零售点之间的距离，应当不少于10米。
（三）农村自然村及农牧区聚集地。卷烟零售点设置应当以行政村（自然村）实际住户数量为基数，按每35户设置1个零售点的比例进行设置。自然村公路（县道、乡道）沿线的零售点，均计入所属村卷烟零售点总量。
（四）综合性（批发、贸易）市场。以集中交易商品为主的大型集贸市场、综合性批发市场、农贸产品交易市场内，应当以市场区域内固定商铺数量为基数，按照市场内每20个摊位设置1个零售点规划。
（五）城乡开发的商住小区内。应当以小区设计容纳户数为基数，每200户（套）规划1个卷烟零售点的比例设置，商住小区的临街对外门面，归所在路段区域范围规划内。
（六）汽车站、高铁站、高速公路服务区、旅游服务区内需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可设置1个烟草制品零售点。
（七）相对独立且封闭，营业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的酒店、宾馆、KTV等经营场所及专业娱乐场馆内可设置1个烟草制品零售点。
（八）营业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商场、超市、购物中心内，可设置1个烟草制品零售点。
第六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予设置零售点:
（一）申请主体资格方面
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七条、二十五条，《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予设置烟草制品零售点：
1. 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2. 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不满三年的；
3. 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烟草专卖局做出不予受理或者不予发证决定后，申请人一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4. 因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烟草专卖许可证被撤销后，申请人三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5. 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并且一年内被执法机关处罚两次以上，在三年内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6. 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业务被追究刑事责任，在3年内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7. 申请人为外商投资的商业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或者外商投资的商业企业以特许、吸纳加盟店及其他再投资等形式变相从事烟草制品经营业务的（有外资成分并且零售业态属于“娱乐服务类”的企业、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除外）；
8. 未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
（二）经营场所方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九条，《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规定，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予设置烟草制品零售点：
1. 流动摊点、临时建筑、违章建筑、占用公共消防通道等非固定经营场所以及不具有工商营业执照且无具体经营地址的书报亭、电话亭、冷饮亭等临时场所；
2. 经营场所与住所不相独立；
3. 经营场所存在安全隐患，且不具备安全措施保障，不适宜经营卷烟的;
4. 政府明令禁止经营卷烟类商品的区域；
5. 经营范围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安全标准或者经营要求不达标的经营场所。如：生产、销售、经营、储存烟花爆竹、有毒有害、易挥发类物质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容易造成卷烟污染的；
6. 经营范围的主项及性质与烟草制品的物理性质明显不相符的，且与包装食品经营业务无关的经营场所。如:主营建材装潢类、五金类、化妆品类、水产酱杂调味品类、劳保用品类等与主营烟酒副食品无关的经营场所。
（三）经营模式方面
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予设置烟草制品零售点：
1. 利用自动售货机或者其他自动售货形式，销售或者变相销售烟草制品的；
2. 通过电玩游戏机等方式开展以烟草制品为奖品的游戏活动的；
3. 通过信息网络渠道销售烟草制品的。
（四）特定区域
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十六条，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予设置烟草制品零售点：
1. 经营场所位于中小学、幼儿园内部及通道口（含侧门、后门、边门及消防通道）向外延伸50米以内的；  
2. 党政机关内部、医疗卫生机构工作区域内；
3. 未经城市规划部门批准而建的违规建筑场所； 
4. 经营场所即将拆迁或征用，政府明令禁止办理相关证照的；
5.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不予许可的情形。
第七条  特殊情形：
（一）属于下列社会特殊群体，确因家庭生活困难需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并能够提供相关有效证件的，应给予政策扶持，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时可适当放宽准入条件（城镇街道放宽10米，乡镇街道不受间距限制，自然村及牧民特殊群体不受每35户设置限制），每人只能享受一次优惠政策，仅限一证，且为本人亲自经营。
1. 残疾人（凭残疾证原件）；
2. 军烈属（烈士的父母、配偶、子女，凭烈士证）；
3. 退役军人（持有转业或退伍军人证件，暂未就业或无固定收入来源的）；
4. 建档立卡低保户。
（二）因道路规划、城市建设和中小学校、幼儿园新（扩）建、改造等客观原因造成零售点经营地址变化或者不符合现行合理布局规划，持证人在原发证机关辖区内重新选点申请办证的，不受间距、数量限制，但只能享受一次照顾政策。  
经营场所的安全要求和中小学、幼儿园周围的限制规定等不得放宽。
第八条  已合法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零售户，在许可证有效期内不受当地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调整的影响。持证人办理延续申请，除经营场所的安全要求和中小学、幼儿园周围的限制规定外，不受所在地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其他规定调整的影响。
第九条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申请人提出申请，因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限制无法都准予许可的，应当对先受理的申请作出准予许可的决定。
第十条  书报亭、电话亭、爱心亭、车站亭等固定场所内从事经营活动，且能出具政府主管部门准予经营手续的，视为具备固定经营场所，如符合办证要求的，予以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且在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准予经营期限内确定烟草专卖零售许可的有效期。

第三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规定所称间距应当按照行人不违反交通管理规定、习惯性行走的最短路径进行测量。经营场所有多个出入口的，应当以距离最邻近的出入口中心点为测量起点，应当达到所在区域零售点间距标准。
第十二条  距离测量时，不得穿越公路单（双）实线，隔离护栏、护墙，花坛、花园等不适合行人通行或者穿越的固定障碍物、建筑物等；以同侧最近的零售点为参照物，不考虑与街道对面的间距（中小学、幼儿园周围除外）。
第十三条  本规定中涉及的“以上”“以内”“不低于”“不超过”包含本数，“不少于”“不足”“以下”不包含本数。
第十四条  本规定中涉及的中小学、幼儿园，是指普通中小学、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专门学校以及幼儿园，并在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登记目录内的中小学校、幼儿园。
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黄南州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2016年12月13日发布实施的《黄南藏族自治州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黄烟专〔2016〕99号）同时废止。









[bookmark: _GoBack]

- 2 -
- 10 -
- 9 -
